瓦房店市2015年教育工作督导评估意见

为进一步推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教育督导评估工作的开展，落实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教育责任，规范教育行为，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根据辽宁省和大连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督导评估意见。

一、督导评估的组织实施

1.督导评估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市政府督学室会同教育局等有关职能部门以及相关业务部门的教师进修学校等组织实施。

2.督导评估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督促各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落实教育工作责任，推动本乡镇、街道教育工作为出发点，采取以督政为主，督学为辅，鉴定性评估与发展性评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对照教育督导评估实施细则（见附件1），认真抓好年度工作的落实，有工作落实的措施，并开展一次自评，市政府督学室年末对所有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教育工作进行一次督导评估。

二、督导评估的工作程序

1.乡镇、街道自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于11月30日前开展自评，撰写自评报告，并报市政府督学室。

2.督导评估。从12月1日开始，市政府督学室会同教育局等有关职能部门对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教育工作进行督导评估，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限期整改意见。

三、督导评估结果的运用


市政府督学室继续建立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教育工作督导评估体系，切实发挥督学室综合督导评估职能。年底，形成督导评估报告、综合考量赋分和量化排序在全市通报，并将督导结果上报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及大连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以此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总结经验，查找不足，继续促进农村教育管理和教育质量全面提升，全面推动全市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附件：1.瓦房店市2015年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实施细则

      2.瓦房店市2015年教育督导评估工作领导小组

附件 1

瓦房店市2015年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实施细则

乡镇（街道）                   检查日期                  总计得分       
	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要点分值及赋分办法
	评估方法
	评估单位

（政府督学室和教育局相关部门）
	自评

得分
	考核得分

	1
	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工作纳入乡镇政府和街道重要议事日程。
	10分
	建立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和领导干部联系学校制度，定期研究教育工作，出台措施，及时帮助学校解决实际问题（6分）；建立并完善人大代表议教制度（4分）。
	听取汇报，查看现场，

查阅资料
	督学室
	
	

	2
	完善乡镇政府和街道财政补充机制，切实履行职责，帮助学校、幼儿园改善办学（园）条件。
	15分
	每年有一定比例的专项资金用于帮助学校、幼儿园改善办学（园）条件，补充学校、幼儿园公用经费。(15分,有一定比例专项资金，且取得成效的，得满分；没有投入或投入极少，没有实效，不得分）
	听取汇报，查看现场，

查阅资料，查看账目
	督学室

计财科

基建科
	
	

	3
	控辍保学工作
	5分
	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1分）、工作进展（1分）、初中和小学5、6年级控辍保学工作（3分，以控辍保学检查结果为参照，年辍学率≤1%得满分,年辍学率大于1%不得分）。
	听取汇报，问卷座谈，

查看现场，查阅资料
	督学室

基教科
	
	

	4
	协助教育行政部门做好区域内布局调整工作，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5分
	科学规划，分步实施，逐步撤并规模小、效益差的百人以下村级小学；适当保留部分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村小，保证学生就近入学。（5分，较好完成布局调整，得满分；布局调整出现问题的，酌情扣分；没有布局调整任务的乡镇、街道，不扣分）
	听取汇报，查看现场，

查阅资料
	督学室

基建科
	
	

	5
	 学前教育
	10分
	3至5岁学前儿童入园率达到95 %（5分，达不到不得分）、幼儿园教师工资等保障情况以及园车接送幼儿情况（5分，酌情扣分）。
	听取汇报，查看现场，

查阅资料
	督学室

学前科
	
	


	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要点分值及赋分办法
	评估方法
	考评单位

（政府督学室和教育局相关部门）
	自评得分
	考核得分

	6
	职业与成人教育
	15分
	1.建立职校校务委员会和社区教育委员会，健全组织，制定乡镇职校（社区教育学校）发展规划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召开农民成人（社区）教育专题会议每年3次以上（2分）；

2.按常住人口年人均不少于1元的标准，为职校提供经费保障，根据额度比例赋分（0-2分）；

3.完善职校基础设施建设，办公场所（1分）、教学设施、培训教室（1分）和试验基地（1分），共3分；
4.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新型农民培训，其培训面达到95%以上（3分 ）；

5、电子商务培训组织、计划及措施（2分），实效性（3分）。
	听取汇报，查看现场，

查阅资料，问卷座谈，

查看账目
	督学室

职教科
	
	

	7
	学校安全

（含校车管理）
	10分
	积极配合公安、交通等相关部门，按照国务院《校车安全条例》，建立完善的校车管理机制，加大对营运校车的监管力度，确保学生乘车安全（6分）。

定期排查学校安全隐患并及时进行整改（2分）。

依法维护学校周边秩序，积极协调综治、公安、交通等部门做好校园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2分）。

辖区内学校、幼儿园出现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实行一票否决。
	按照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办公室考评细则，依据年内学校安全管理检查结果
	督学室

学校安全管理

办公室
	
	

	8
	集中清理历史各种津贴及补贴等
	5分
	   逐步或全部兑现历史拖欠教师各种津贴及补贴等，争取1至3年全部兑现。本年度没有兑现的，不得分，没有拖欠的乡镇不扣分。
	查阅资料，问卷座谈，

听取汇报，查看账目
	督学室

人事科
	
	

	9
	信访稳定
	10分
	辖区内学校、幼儿园稳定的（10分）；发生不稳定情况的，且影响较大的，不得分。

辖区内学校、幼儿园出现影响稳定的重特大事件，实行一票否决。
	依据年内信访汇总结果
	督学室

办公室

党  办

信访办
	
	

	10
	配齐短缺学科教师
	10分
	缺1人扣2分，扣完为止（10分）
	查阅课程表、人事档案等材料，问卷座谈
	督学室

人事科
	
	

	11
	解决新招聘教师食宿
	5分
	按计划建设并投入使用得满分，未完成酌减（5分）
	听取汇报，查看现场，

问卷座谈，查看账目
	督学室

基建科
	
	


附件 2

瓦房店市2015年教育督导评估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于凤媛  副市长

副组长：于湘宁  市教育局局长

        刘世军  市政府督学室主任、市教育局副局长
成  员：张崇旭  市督学室副主任
王国克  市督学室副主任
王振江  市教师进修学校校长
应世霞  市教育服务中心主任
姜志鹏  市人民政府督学办公室主任
温文丽  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曲廷有  市教育局党委办公室主任
陈  英  市教育局计财科科长
王国义  市教育局基建科科长
迟安龙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
周世杰  市教育局学前科科长
闫长凯  市教育局职教科科长
裴丽芳  市教育局人事科科长
姜  彤  市教育局信访办主任
车  敏  市政府督学室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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